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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新城区医疗保障局
2020 年度部门决算公开说明

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及内设机构

（一）主要职责

（1）贯彻中、省、市医疗保障工作方面的法律法规和

政策规定；组织拟订、落实全区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医疗

救助等医疗保障方面的政策、计划和标准，并组织实施；负

责全区医疗生育及其他各项补充医疗保险的管理工作。

（2）贯彻落实中、省、市医疗保障基金监督管理办法，

统筹管理和监督使用全区医疗保障基金，建立健全医疗保障

安全防控机制，推进医疗保障基金支付方式改革。

（3）贯彻落实市医疗保障筹资、待遇政策和待遇调整

机制。负责制定全区干部医疗保健工作长期规划和目标，并

组织实施。

（4）贯彻落实全市统一的城乡药品、医用耗材、医疗

服务项目、医疗服务设施等医保目录和支付标准；根据中、

省、市准入谈判确定的医保目录在全区组织实施。

（5）贯彻落实中、省、市药品、医用耗材价格和医疗

服务项目、医疗服务设施收费等政策；落实医保支付医药服

务价格合理确定和动态调整机制，推动建立市场主导的社会

医药服务价格形成机制；建立价格信息监测和信息发布制



度；贯彻落实中、省、市药品、医用耗材的招标采购和配送

结算管理政策并监督实施。

（6）贯彻落实市定点医药机构协议和支付管理办法；

建立健全医疗保障信用评价体系和信息披露制度，监督管理

纳入医保范围内的医疗服务行为和医疗费用；依法查处医疗

保障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7）负责全区医疗保障经办工作管理、公共服务体系

和医疗保障信息化建设，健全医疗保障大数据管理和应用体

系；贯彻落实中、省、市异地就医管理和费用结算政策，建

立健全医疗保障关系转移接续制度；开展医疗保障领域合作

交流。

（8）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9）职能转变。区医疗保障局应完善我区城镇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大病保险制度；建立健全覆盖全民、城乡

统筹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不断提高医疗保障水平；确保

医保资金合理使用、安全可控，推进医疗、医保、医药“三

医联动”改革，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就医需求，减轻群众医

药费用负担。

（10）有关职责分工。区医疗保障局、区卫生健康局、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在医疗、医保、医药等方面加强制

度、政策衔接；建立沟通协商机制，协同推进提高医疗资源

使用效率和医疗保障水平。

（二）内设机构



西安市新城区医疗保障局共设置 2 个科室，分别是办公

室和业务科。

二、2020 年度部门工作完成情况

（一）持续开展打击欺诈骗保专项行动

将严厉打击欺诈骗保作为医保系统首要政治任务，按照

市局开展“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基金安全”集中宣传月活动的统

一安排，持续推进打击欺诈骗保专项治理行动，加大对医保

基金的稽查范围和督查力度，落实旬报告、月报告制度；统

筹协调区级相关部门，建立综合监管协调机制，加强医保基

金稽核力度，针对薄弱环节开展专项治理，深入持续巩固对

打击欺诈骗保行为的高压态势。截止 12 月，全区检查定点

医药机构 323 家，检查覆盖率 100%，其中暂停定点医药机

构服务协议一个月 3家，约谈医药机构 9家，追回医保基金

8家，限期整改 9家，通报批评 9家，合计追回医保基金 6.53

万元（此金额不含扣除的质量保证金）。

（二）落实国家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工作

认真贯彻落实中省、市文件精神，持续做好国家组织药

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工作，加强对公立定点医疗机构 25

种中选药品集中采购、配送、合理使用、价格执行、回款等

情况的监督，落实好药品集中采购、药品检测上报等各项工

作，确保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在我区平稳落地执行。截止申报

工作结束，共有 9 家医疗机构申报增加采购量，共有 15 家

公立医疗机构确认采购量，2家零售药店上报预约采购量

（三）加强医保服务协议管理



（四）加强异地就医基金备案管理

严格贯彻执行中、省、市异地就医备案政策，配合省、

市医保局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定点医疗机构范围，规范经

办流程和备案手续。截止 12 月底，西安电力中心医院、西

安新城中大耳鼻喉医院、陕西健康医疗集团有限公司昆仑医

院已接入异地就医管理网络平台可以正常结算，占二级医院

总数的 50%。西安新城友豪医院现已接入跨省异地就医结算

平台，占一级医院的 10%

严格落实协议管理相关规定，加强管理，履约检查和违

约惩戒，优化结算方式，改善服务质量；明确经办流程，建

立监督制约机制，提升内审稽核能力，堵塞制度漏洞，严格

按照违约行为对应处理措施及时处理，全方位对定点医药机

构履行协议情况检查稽核，确保基金安全。截至 12 月底，

全区共 323家医药机构签订医保服务协议，其中定点零售药

店 171家，定点医疗机构 152家，持续全面完成医保协议续

签工作。

。

（五）发挥医保医疗救助功能

深入开展医疗救助工作，在做好临时救助日常审批工作

的同时，对各街道“救急难”工作站进行检查督导，进一步规

范工作站审批程序，做好资料的规范整理和救助对象的公示

工作，发挥好临时救助兜底线、救急难作用。截至目前我局

共与 37 家医药机构（2 家连锁药店合计 25 个门店、8 家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4家社区卫生服务站）签订了西安市新城

区医疗救助 “一站式”门诊定点医药机构服务协议书。2020



年度我区医疗救助“一站式”门诊慢性病结算 12358人次，

救助金额 3346963.41元；医后住院救助 340人次，救助金额

1047928.64 元；“一站式”医院救助 428 人次，救助金额

387255.78元，全年救助总金额共计 4782147.83元。

（七）落实药品及医疗服务价格监管工作

对非营利性医疗服务机构重点检查收费是否严格执行

《陕西省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相关标准，对药店及盈利性医

疗机构重点解决药品价签“捉迷藏”，“药品和价签不对位”

等问题。同时要求各医疗服务机构在显著位置通过电子触摸

（六）严格落实各项医保待遇支付工作

2020年我局严格执行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和城乡居民

大病医疗保险政策。职工参保 6.42万人、居民参保 26.22万

人、单位立户 845 家，人员增减 11564 人，单位对账 8359 

家，企业年审 2400家、医保卡发放 2032张，开通网通及经

办人绑定 4355 次，异地个人年限转入转出 280 人，咨询及

其他业务 89000 余次，医保卡打卡 3900 余万元；审核职工

医保零报病历 1513人，支付 420万元；审核居民零报 1783 

人，支付 899 万余元；审核居民医保慢性病 3657 人次，支

付 1553余万元；审核职工医保门诊慢病补助 1942人，支付

1645余万元；支付生育津贴 458人，共计 551余万元；支付

医疗救助 11362人，共计 409余万元；支付 320家医药机构

统筹基金门诊及住院费用共计 1.94亿元。全年支付各类医疗

费用共计 2.88亿元。

屏、电子显示屏、公示栏等公示医疗服务价格。截至目前我



局已对 172 家民营医疗机构及 172 家药店的价格公示及“价

签对位”情况进行了检查和规范。各定点医疗机构的医疗服

务价格公示各项工作已逐步落实到位。

（八）加强医保政策宣传

为解决企业、群众对医保相关政策不了解不熟悉的问

题，我局选拔优秀干部组成政策宣讲团，开展“医保政策基层

行”活动，对辖区内企业、群众进行宣讲，从医疗、生育保险

参保，职工、居民医保支付，生育津贴申领，办理时所需的

资料，支付标准审批流程等方面进行相关讲解。受到大家的

欢迎，同时也受到陕西电视台、西安电视台、西安日报、西

部网媒体的关注与报道。截止 12 月已经进行了 8 场宣讲。

同时对管理的 2671 家参保企业中的新参保企业进行业务培

训，主要就医疗保险的参保政策、参保业务操作流程、企业

年审基数申报及工作中常见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讲解、答

疑。解决了经办人员在业务操作流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同时提高了参保企业的办事效率，使经办人员真正的实现“最

多跑一次”就可以办理完参保所有事项。截止 12月底已举办

4期业务培训班，600余家参保企业经办人参加。

（九）完善服务流程，提高办事效率

为更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我局通过整理医保政策、细

化工作流程、加强规范，完善业务操作流程力度，在经办、

答复等环节上逐步统一经办流程和业务口径，截至目前，通

过 96100、人民网、12345等举报投诉平台接到工单 182条，

回复 182条，群众满意率达 98 %。



三、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纳入本部门 2020 年度部门决算编制范围的单位包括本

级机关及所属 1 个下级单位：

序号 单位名称

1 西安市新城区医疗保障局（本级）

2 西安市新城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

四、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部门人员编制 16 人，其中

行政编制 6 人、事业编制 10 人；实有人员 10 人，其中行政

4 人（包括 1 名今年新录用人员）、事业 6 人。单位管理的

离退休人员 1 人。



第二部分 2020 年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2020 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单位：万元

时间 预算 收入总计 支出总计

2019年度 0 314.15 314.15

2020年度 6582.07 7956.24 7956.24

1、2020 年度收入总计 7956.24 万元，较上年增加

7642.09 万元，增长 2432.62%，主要原因是本部门是机构改

革新成立部门，2019 年度只有基本运行经费，2020 年度包

含公务员医疗补助等项目经费。

2、2020 年度支出总计 7956.24 万元，较上年增加

7642.09 万元，增长 2432.62%，主要原因是本部门是机构改

革新成立部门，2019 年度只有基本运行经费，2020 年度包

含公务员医疗补助等项目经费。

二、2020 年度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20 年度收入总计 7956.24 万元。其中:

（1）财政拨款收入 7956.24 万元，占总收入的 100%，

较上年增加 7642.09 万元，增长 2432.62%，包括：一般公共

预算财政拨款 7887.83 万元，较上年增加 7573.68 万元，增

长 2410.85%，主要原因是本部门是机构改革新成立部门，

2019 年度只有基本运行经费，2020 年度包含公务员医疗补

助等项目经费。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68.41 万元，较上

年增加 68.41 万元,主要原因是 2020 年度由于疫情产生了用

于城乡医疗救助的专项资金。



（2）事业收入 0 万元，占总收入的 0%，是事业单位开

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较上年增加(减

少)0 元，增长（下降）0%，主要原因是本部门为行政单位。

（3）其他收入 0 万元，占总收入的 0%，是取得的除财

政拨款收入等以外的各项收入，占总收入的 0%，较上年增加

(减少) 0 万元，增长（下降）0%，主要原因是本部门为行政

单位。

（4）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0 万元。

（5）上年结转结余 0 万元, 为以前年度尚未列支，结

转到本年仍按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三、2020 年度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单位：万元

时间 支出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019年度 314.45 32.7 281.45

2020年度 7956.24 6964.09 992.14

2020 年本年支出合计 7956.24 万元。其中:

（1）基本支出 6964.09 万元，占总支出的 87.53%，是

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

出，包括人员经费 6960.09 万元和公用经费 4 万元，较上年

增加 6931.39 万元，增长 21196.91%，主要原因是本部门是

机构改革新成立部门，2019 年度只有基本运行经费，2020

年度包含公务员医疗补助等项目经费。



（2）项目支出 992.14 万元，占总支出的 12.47%，是为

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在基本支出之外发生

的支出，较上年增加 710.69 万元，增长 252.51%，主要原因

是本部门根据医保新政，在 2020 年度开展了医疗救助工作，

为更多低保低收入人群发放医疗救助金。主要包括卫生健康

支出 923.73 万元，其他支出 68.41 万元。

四、2020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单位：万元

时间 财政拨款收入 财政拨款支出

2019年度 314.15 314.15

2020年度 7956.24 7956.24

1、2020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 7956.24 万元，较上年增加

7642.09 万元，增长 2432.62%，主要原因是本部门是机构改

革新成立部门，2019 年度只有基本运行经费，2020 年度包

含公务员医疗补助等项目经费。

2、2020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 7956.24 万元，较上年增加

7642.09 万元，增长 2432.62%，主要原因是本部门是机构改

革新成立部门，2019 年度只有基本运行经费，2020 年度包

含公务员医疗补助等项目经费。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

（一）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0 年财政拨款支出 7956.24 万元，占本年支出合计

的 100%。与上年相比，财政拨款支出增加 7642.09 万元，增

长 2432.62%，主要原因是本部门是机构改革新成立部门，



2019 年度只有基本运行经费，2020 年度包含公务员医疗补

助等项目经费。

（二）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2020 年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为 6582.07 万元，支出

决算为 7956.24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20.88%。按支出功

能分类科目，其中: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财政事务（款）行政运行（项）

支出决算为 7956.24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20.88%。

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本部门根据医保新政，在

2020 年度开展了医疗救助工作，为更多低保低收入人群发放

医疗救助金。

2、教育支出（类）教育管理事务（款）行政运行（项）

支出决算为 0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0%。决算数大于或

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本部门为行政单位，无该项支出。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0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6964.09 万

元，包括：人员经费支出 6960.09 万元和公用经费支出 4 万

元。较上年增加 131.39 万元，增长 80.07%，主要原因是本

部门是机构改革新成立部门，2019 年度只有基本运行经费，

2020 年度包含公务员医疗补助等项目经费。

人员经费 6960.09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 64.99 万元、

津贴补贴 26.4 万元、奖金 51.18 万元、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

养老保险缴费 11.36 万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2.92 万



元、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6800 万元、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0.16

万元。

公用经费 4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 0.51 万元、印刷费

0.99 万元、水费 0.1 万元、电费 0.01 万元、工会经费 0.36

万元、福利费 1.86 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0.17 万元。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

训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因公出国

（境）支出

（万元）

公务用车

购置费用

支出（万

元）

公务用车

运行维护

费用支出

（万元）

公务接待

费支出（万

元）

培训费支

出（万元）

会议费支

出（万元）

0 0 0 0 1.63 0

（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0 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为 1.63 万元，

支出决算为 1.63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63 万元，完成预

算的 100%。

（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2020 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中，因公出国（境）

费支出决算 0 万元，占 0%；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 0 万元，占

0%；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 0 万元，占 0%；公务接待

费支出决算 0 万元，占 0%。具体情况如下：

1、因公出国（境）支出情况说明

2020 年因公出国（境）团组 0 个，0 人次，预算为 0 万

元，支出决算为 0 万元。



2、公务用车购置费用支出情况说明。

2020 年购置车辆 0 台。预算为 0 万元，支出决算为 0 万

元，完成预算的 0%。

3、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用支出情况说明。

2020 年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预算为 0 万元，支出决算为

0 万元，完成预算的 0%。

4、公务接待费支出情况说明。

2020 年公务接待 0 批次，0 人次，预算为 0 万元，支出

决算为 0 万元，完成预算的 0%。

（三）培训费支出情况说明。

2020 年培训费主要用于医保政策宣讲费用。预算为 1.63

万元，支出决算为 1.63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

（四）会议费支出情况说明。

2020 年会议费预算为 0 万元，支出决算为 0 万元，完成

预算的 0%。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情况说明

2020 年度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收入 68.41 万元，支出

68.41 万元，结转结余 0 万元，主要用于城乡医疗救助的彩

票公益金支出，决算数较去年增加 68.41 万元，主要原因是

2020 年度由于疫情产生了用于城乡医疗救助的专项资金。

九、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情况说明

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决算拨款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十、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2020 年度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4 万元，用于维持机

关日常运转所必需的公用支出。支出决算为 4 万元，完成预

算的 100%。

2020 年度机关运行经费支出较上年增加 1.14 万元，增

长 39.86%，主要原因是本部门在 2020 年度为更好地服务于

群众，用于打印医保资料的印刷费用增加。

十一、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20 年度无政府采购支出，并已公开空表，且

无授予中小企业的政府采购。

十二、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情况说明

截至 2020 年末，本部门机关及所属单位共有车辆 0 辆；

单价 50 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 0 台（套）；单价 100 万元以

上的专用设备 0 台（套）。2020 年当年购置车辆 0 辆；购置

单价 50 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 0 台（套）；购置单价 100 万

元以上的专用设备 0 台（套）。

十三、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一）本部门 2020 年度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

明。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部门组织对 2020 年度一般

公共预算 7 个项目支出开展了绩效自评。其中：单一项目大

于 500 万元的重点项目绩效自评数量 2 个，评价资金 7750

万元；单一项目小于 500 万元的项目绩效自评数量 5 个，评

价数量 491 万元。组织对 2020 年 1 个政府性基金预算项目



支出开展绩效自评，共涉及资金 68.41 万元，占政府性基金

预算项目支出总额的 100%。

（二）部门决算中项目绩效自评结果。

项目绩效自评综述：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项目自

评得分 95 分。项目全年预算数 1232 万元，执行数 1232 万

元，完成预算的 100%。主要产出和效果：通过项目实施确保

按时发放补贴， 健全民生保障，维护社会稳定。发现的问

题及原因：随着补贴标准的逐年提高，现有资金出现缺口，

难以做到按时发放。下一步改进措施：加大力度争取省市专

项医保资金，确保各类补贴资金按时发放，维护社会稳定。



第三部分 专业名词解释

1.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

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

2.项目支出：指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

发展目标所发生的各项支出。

3.“三公”经费：指部门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

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

费支出。

4.财政拨款收入：指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5. 机关运行经费：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

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

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

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费以及其他费用。

第四部分 部门决算公开表格

（见附件 2）


